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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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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山红羊 羊肉生产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皮山红羊羊肉生产过程中的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要求、品种选育与养殖管理、屠宰

加工、分割分级、包装、贮存、运输、检验检测、记录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皮山红羊养殖、屠宰、加工、包装、贮存、运输及销售全环节的生产经营活动，作为

皮山红羊羊肉产品质量管控、市场准入、品牌培育及合规性判定的核心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2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1225 牛羊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

GB/T 9961 鲜、冻胴体羊肉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1564 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羊肉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皮山红羊

2023年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及国家多胎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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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基因库的肉脂兼用型粗毛绵羊品种，原产于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具有抗旱、抗寒、耐粗饲、亦舍亦

牧、高繁殖率、高产奶量、高肉量的核心特性，抗逆性和抗病力突出，公母羊均无角，体形硕大，肉质

细嫩无膻味。

3.2 皮山红羊羊肉

以符合本标准品种要求的皮山红羊为原料，经检疫合格、规范屠宰、科学加工后，检验达标且可供

人类食用的鲜羊肉、冻羊肉及分割羊肉产品。

3.3 育肥期

结合皮山红羊生长发育规律，羔羊从断奶（通常 2-3月龄）后至出栏前，通过精准配比饲料、科学

饲喂管理实现快速增重、优化肉质的阶段，周期为 3-6 个月，育肥期末羔羊体重达到出栏标准。

3.4 清洁区

屠宰加工过程中，直接接触成品羊肉的关键区域，包括胴体修整、冷却、分割、暂存、包装等环节，

需严格控制卫生条件、温度环境及人员操作，杜绝产品污染。

3.5 非清洁区

屠宰加工过程中，不直接接触成品羊肉、污染物风险较高的区域，包括待宰圈、致昏、放血、烫毛、

脱毛、剥皮等环节，需与清洁区严格物理隔离，避免交叉污染。

3.6 休药期

皮山红羊使用兽药后，直至药物在体内代谢至符合 GB 31650规定残留限量以下，且可安全屠宰加

工的最短间隔时间，具体时长根据所用兽药种类严格执行。

4 产地环境要求

4.1 养殖区域选址

养殖区域应聚焦皮山红羊核心产区（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及周边适宜生态区域），远离工业污染源、

生活垃圾处理场、医疗机构、交通主干道等易污染区域，周边无有毒有害气体、粉尘、污水等污染源，

远离受污染水体及有毒有害植物生长区域。

4.2 环境质量管控

殖区域的空气、土壤、饮用水质量应符合 NY/T 388的规定，其中饮用水需严格符合 GB 5749要求，

水质清澈无异味、无杂质，定期开展水质检测（每季度至少 1次），检测结果留存归档，确保满足皮山

红羊生长发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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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养殖场地布局

养殖场应科学划分生产区、生活区、废弃物处理区，各区之间设置有效隔离设施，杜绝交叉污染。

生产区包含圈舍、运动场、饲料加工区、防疫消毒区、羔羊培育区等，生活区与生产区严格分离；废弃

物处理区位于养殖场下风向，配套建设粪便堆积发酵池、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放符合国家及地方环

保标准，严禁随意堆放、排放废弃物。

5 品种选育与养殖管理

5.1 品种选育

种羊应来源于国家羊核心育种场或经专业机构鉴定合格的皮山红羊核心种群，严格符合皮山红羊品

种特征，成年公羊体重不低于 80 kg，母羊不低于 55 kg，繁殖性能优良，散养条件下产羔率不低于 140%，

规模化饲养条件下产羔率不低于 190%，无遗传疾病及重大疫病史。

5.2 饲养管理

5.2.1 采用“亦舍亦牧”结合的养殖模式，结合季节变化优化饲喂方式：夏季以天然草场放牧为主，

选择无有毒有害植物、水源充足的草场，合理控制放牧密度；冬季及草场枯草期以舍饲为主，确保圈舍

通风、干燥、光照充足，每日清理圈舍粪便不少于 1次，定期开展圈舍保洁，保持养殖环境整洁。

5.2.2 饲料以皮山本地优质牧草、农作物秸秆为主，搭配适量精饲料，精饲料需符合相关质量标准，

无霉变、无异味、无有毒有害物质。规模化养殖场应配套建设标准化饲料加工车间，实现饲料加工、储

存全流程可控，避免饲料污染。

5.2.3 实行“分群饲喂、精准补饲”，根据羊只的年龄、体重、生长阶段及繁殖周期，调整饲喂量和

饲料配比，确保营养均衡。羔羊断奶后逐步过渡至育肥饲料，育肥期合理搭配精粗饲料比例（精饲料占

比 40%-60%），提升羊肉嫩度和风味；繁殖母羊孕期、哺乳期重点补充蛋白质、矿物质，保障母羊健

康及羔羊成活率。

5.2.4 严禁使用发霉变质、有毒有害、含有违禁添加剂的饲料，严禁添加激素、抗生素等违禁物质，

饲料添加剂的使用严格符合 GB 2760规定，建立饲料采购、储存、使用台账，实现饲料来源可追溯。

5.3 防疫与保健

5.3.1 建立健全动物防疫管理制度，结合皮山红羊疫病发生规律，制定针对性免疫程序，定期开展口

蹄疫、布鲁氏菌病、小反刍兽疫等重大疫病的免疫接种，做好免疫记录（包括疫苗名称、接种时间、接

种剂量、接种人员等），免疫密度达到 100%。

5.3.2 养殖场出入口设置消毒池，生产车间、圈舍门口设置鞋靴消毒设施，每周对圈舍、运动场、饲

料加工区、运输工具等开展 1次全面清洁消毒，消毒药品的使用符合相关规定，避免药物残留，消毒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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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留存归档。

5.3.3 建立羊只健康档案，安排专职或兼职防疫人员，每日对羊只进行健康巡查，发现患病羊只立即

隔离治疗，严禁出售病羊、死羊；病死羊只严格按照《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进行无害化处理，

严禁随意丢弃、擅自处理，做好无害化处理记录。

5.3.4 兽药使用严格遵循 NY/T 472规定，对症用药、规范用药，严格执行休药期制度，休药期内的

羊只严禁屠宰加工，建立兽药采购、使用台账，详细记录用药羊只信息、药物名称、用药剂量、用药时

间、休药期等内容。

5.3.5 防疫人员应具备相应专业资质，定期参加防疫技术培训，提升疫病识别、防控及应急处置能力，

养殖场每半年开展 1次防疫应急演练，应对突发疫病。

6 屠宰加工

6.1 给一个标题

宰企业应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食品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资质，厂区布局、厂房设施、卫生

条件等严格遵循 GB 12694、GB 14881及 GB 51225的规定。

6.2 屠宰工艺要求

6.2.1 待宰

羊只进场后，先进行品种核验、免疫记录核查及临床检疫，合格后方可进入待宰圈静养 24小时～

48小时，静养期间提供充足清洁饮用水，禁止饲喂，待宰圈保持清洁、通风，每批次静养结束后及时

清洁消毒。检疫不合格的羊只转入隔离间进一步处理，严禁进入屠宰流程。

6.2.2 致昏

采用低压电击致昏方式，致昏设备符合相关标准，操作规范，确保羊只快速失去意识（昏迷时间

30秒～60秒），减少动物痛苦，致昏后立即转移至放血环节，避免羊只苏醒。

6.2.3 放血

采用颈部横切放血法，切口位置准确（颈静脉、颈动脉处），放血时间不少于 5分钟，确保放血充

分，放血过程中避免血液污染胴体及操作台面，血液收集后按规定处理，严禁随意排放。

6.2.4 脱毛剥皮

放血后的羊只及时处理，脱毛采用热水烫毛法，热水温度控制在 58-62℃，烫毛时间 3-5分钟，脱

毛后去除残留绒毛及皮屑；剥皮操作规范，避免损伤胴体肌肉组织，去除皮上残留脂肪、肌肉及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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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皮后的皮张单独收集处理，与胴体分开存放。

6.2.5 去头、蹄、内脏

按照操作规程依次去除羊头、羊蹄及内脏，去除的内脏分类处理，食用副产品（心、肝、肺等）与

非食用副产品（肠、胃等）分开存放、单独加工，避免交叉污染；去除内脏时避免刺破胃肠道，防止内

容物污染胴体。

6.2.6 胴体修整

去除胴体表面残留毛、血污、淋巴结、结缔组织及病变组织，修整后的胴体形态完整、无损伤、无

异味，胴体表面洁净，符合卫生要求。

6.2.7 宰后检验

按照 GB 12694及本标准要求，对胴体、内脏进行同步检验，重点检查有无疫病、病变组织及污染

物，检验合格的胴体加盖检验合格印章及批次标识；不合格的胴体及副产品，立即转入无害化处理环节，

不得流入后续加工流程，做好检验记录及不合格产品处理记录。

6.3 加工卫生控制

6.2.1 屠宰加工人员应持有效健康证明上岗，每年进行 1次健康体检，患有传染性疾病者不得从事加

工工作；进入加工车间需穿戴整洁的工作服、工作帽、口罩、手套、雨靴等防护用品，不得佩戴首饰、

手表等物品，不同清洁区域人员不得交叉流动，个人衣物与工作服分开存放。

6.2.2 加工车间温度严格管控：预冷设施温度控制在 0℃～4℃，分割车间温度不超过 12℃，冻结间温

度不高于-28℃，冷藏储存库温度控制在-18℃以下，配备高精度温度显示及记录设备，每 2小时记录 1

次温度，定期校准设备，确保温度稳定。

6.2.3 加工用水符合 GB 5749要求，清洗用热水温度不低于 40℃，消毒用热水温度不低于 82℃，供

水管网出水口不得直接插入污水液面，防止回流污染；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经处理后达标排放，做好

用水及污水处理记录。

6.2.4 加工设备、器具每日加工结束后进行彻底清洁、消毒，消毒后存放在清洁干燥区域，避免二次

污染；车间地面保持平整、无积水，排水流向从清洁区流向非清洁区，明沟排水口设置耐腐蚀材质格栅，

配备防鼠、防臭、防蝇设施，定期开展车间灭鼠、灭蝇工作。

7 分割分级

7.1 分割要求

1） 分割作业在清洁区内进行，分割设备、器具提前清洁消毒，分割人员严格遵守操作规范，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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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1564要求进行分割，避免胴体及分割产品污染。

2） 分割后的羊肉产品形态规整、无血污、无筋膜、无残留毛、无异味，分割尺寸符合产品规格要

求，尺寸误差不超过±5mm，分割过程中及时去除病变组织、损伤部位及异物，确保产品质

量。

3） 分割后的产品按等级、规格分类存放，标识清晰，避免混淆，分割完成后及时转入包装环节，

不得在常温下长时间存放（常温放置不超过 2小时）。

7.2 分级标准

结合皮山红羊羊肉品质特性，根据胴体脂肪分布、肌肉丰满度、纹理状态及体重指标，将皮山红羊

羊肉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个等级。分级要求见表 1。

表 1 皮山红羊 羊肉品质分级表

等级 脂肪分布及厚度（背部） 肌肉状态 胴体重要求 品质要求

特级
分布均匀，脂肪层厚度

1.5 cm～2.0 cm

肌肉丰满紧实，纹理清

晰，无筋膜

公羊≥35kg，母羊

≥28kg

无损伤、无异味、无病变，肉

质细嫩，风味浓郁

一级
分布较均匀，脂肪层厚度

1.0 cm～1.5 cm

肌肉较丰满，纹理较清

晰，少量筋膜

公羊≥30kg，母羊

≥25kg

无损伤、无异味、无病变，肉

质较好，风味纯正

二级
分布不均，脂肪层厚度

0.5 cm～1.0 cm

肌肉基本丰满，纹理较

粗，少量筋膜

公羊≥25kg，母羊

≥22kg

无损伤、无异味、无病变，符

合食用要求，风味正常

7.3 分级工作要求

1） 分级工作需在胴体冷却至中心温度 0℃~4℃后进行；

2） 需由 2名及以上专业分级人员共同判定，分级结果一致后方可标注等级标识；

3） 分级过程做好记录，确保分级准确；

4） 分级后的产品应在包装上清晰标注等级，严禁篡改等级标识，严禁以次充好。

8 包装

8.1 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用食品级真空包装袋、纸质包装盒等环保材料，无异味、无有毒

有害物质，具有良好的阻隔性、保鲜性及抗压性，能有效防止产品污染、氧化及破损，包装材料符合

GB 4806系列标准要求，严禁使用不合格包装材料。

8.2 包装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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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鲜肉包装

鲜羊肉采用真空包装或气调包装（氮气+二氧化碳混合气体），包装应密封、无破损、无漏气，包

装内无积水、无异物，包装后立即送入 0℃~4℃冷藏设施，避免常温暴露。

8.2.2 冻肉包装

冻羊肉采用双层真空包装，内层贴合产品，外层起到防护作用，包装紧密无褶皱、无破损，防止冻

融过程中产生冰晶、氧化变质，影响产品品质。

8.2.3 包装标识要求

包装标识应清晰、准确、完整，标注内容包括：产品名称（明确标注“皮山红羊羊肉”）、等级、

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生产企业名称及地址、联系方式、检验合格证明、追溯码、执

行标准号（本标准编号），标识字体清晰可辨，不得虚假标注、遗漏关键信息。

8.2.4 包装分级管理要求

不同等级、不同规格、不同批次的产品分开包装，包装外标注批次号，便于追溯和管理，包装过程

做好记录，确保包装质量可控。

9 贮存

9.1 贮存期

1） 贮存鲜羊肉贮存在 0℃~4℃的专用冷藏库中，保质期不超过 72小时；

2） 冻羊肉贮存在-18℃以下的专用冷冻库中，保质期不超过 12个月；

产品贮存期间，定期检查产品状态，发现变质、破损、漏气的产品，立即隔离处理，做好处理记录，

严禁流入市场。

9.2 贮存场地管理

1） 贮存期间定期检查库内温度（每 2小时 1次），做好温度记录，防止产品冻融、氧化、变质。

2） 贮存实行“先进先出”原则，不同批次、不同等级、不同规格的产品分开存放，堆放高度符合

要求（不超过冷藏库/冷冻库承载上限），标识清晰，避免挤压、交叉污染。

3） 冷藏库、冷冻库每月开展 1次全面清洁、消毒，清除库内冰霜，保持库内卫生，无异味、无霉

斑、无鼠害、无虫害，消毒记录留存归档；

4） 库内禁止存放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避免污染羊肉产品。

10 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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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贮运输车辆应具备冷藏、冷冻功能，符合食品安全运输要求，车辆内壁光滑、无油污、无异

味、无有毒有害物质，配备温度调控设备及监测仪器，运输前全面清洁、消毒，做好消毒记录，确保车

辆卫生达标。

10.2 鲜羊肉运输温度控制在 0℃~4℃，冻羊肉运输温度控制在-18℃以下，运输过程中保持温度稳

定，温度波动不超过±2℃，每 2小时记录 1次运输温度，确保产品品质。

10.3 运输车辆实行专用化，不得运输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运输过程中避免产品挤压、破损、

污染，不同批次、不同等级的产品分开摆放，标识清晰，便于核对。

10.4 运输人员应持有效健康证明，遵守卫生操作规程，运输过程中不得擅自打开冷藏/冷冻设备，

不得随意更改运输温度；运输结束后，对车辆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做好消毒记录。

10.5 运输时限

优化运输路线，缩短运输时间，鲜羊肉运输时间不超过 24小时，冻羊肉运输时间不超过 72小时，

避免因运输时间过长导致产品变质。

11 检验检测

11.1 检验检测要求

11.1.1 生产企业应建立、健全检验检测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检验人员（具备相应专业资质）及符合检

测要求的检验设备，检验人员定期参加检验技术培训，提升检测能力，确保检验结果准确。

11.1.2 检验检测按照 GB 2707、GB 2762、GB 2763、GB 31650等国家标准及本标准要求执行，具体

检测项目及限值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11.2 检验检测频次

1） 每批次羊肉产品必须进行感官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2） 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每批次抽检（抽检比例不低于 5%）；

3） 兽药残留、农药残留每月抽检 1次，每季度开展 1次全项目检验；

4） 养殖环节每季度对饮用水、饲料、圈舍环境进行 1次检验检测；

5） 屠宰加工环节每月对加工用水、车间环境进行 1次检验检测；

6） 及时排查污染风险，检验检测结果留存归档。

11.3 检验结果处理

11.3.1 检验合格的产品，方可出厂销售；检验不合格的产品，立即隔离存放，明确标识，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出厂销售、不得擅自转移，做好不合格产品处理记录。

11.3.2 检验检测记录应完整、准确，包括检测日期、检测项目、检测结果、检测人员、审核人员等信

息，电子记录备份留存，纸质记录装订成册，留存期限不少于 2年，确保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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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若检验结果出现异常，立即暂停相关批次产品生产、销售，排查问题原因，整改合格后重新检

验，检验合格方可恢复生产经营。

12 记录管理

12.1 管理

建立健全记录管理制度，明确记录责任主体、记录内容、留存期限，对品种选育、养殖、屠宰、加

工、分割、包装、贮存、运输、检验检测、防疫消毒、产品召回等各环节的信息进行详细记录，实现全

流程可追溯。

12.2 记录

记录内容应完整、准确、清晰，包括操作日期、操作人、审核人、相关数据、处理结果等信息，不

得虚假记录、篡改记录、遗漏记录，记录字迹清晰（纸质记录）、格式规范（电子记录）。记录载体可

采用纸质或电子形式，电子记录应进行异地备份，防止数据丢失；纸质记录应装订成册，专人保管，留

存期限不少于 2年，电子记录留存期限不少于 3年，确保可查询、可核查。

12.3 台账

建立记录管理台账，明确记录名称、留存期限、保管人等信息，定期对记录进行整理、归档，便于

后续核查、追溯及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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